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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其对外依存度也日益加剧，确保能源安全已成当务

之急。海湾六国素有“世界油库”之称，是国际能源争夺的主要场所。对中国而言，如何加强与之在能源领域的

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中国早已将与海湾六国的油气合作视为对外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原

油贸易、石油工程项目承包、兴办炼油和石化企业、勘探与开发新油气田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合作。海湾需

要稳定的油气市场，中国也需要稳定的油气供应。尽管双方未来的能源合作会遇到一些严峻挑战，但相信双方一

定能抓住机遇，在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框架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发挥各自优势，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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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demand and dependency of energy 
are further increasing, so how to guarantee the energy security has become more urgent affairs to China. GCC countries 
are regarded as “ Oil Depot In The World ” and the main place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competition, so how to enhance 
the coop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CC countries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fact, China has taken the 
oil-gas cooperations with GCC countri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its international energy strategies, and has 
developed activ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s with them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 in importing crude oil, oil engineering 
contract, building the enterprises of oil refining and petrochemicals,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the new oil-gas fields. The 
gulf needs the stable market, and China needs stable oil and gas. In spite of the austere challenges which the bilateral 
energy cooperations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it is reasonable for us to believe that both of China and GCC countries will be 
able to take opportunities,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cooper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of free trade zone, 
and exert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to realize mutu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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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的原

油进口量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呈逐年递增之势，于
2004年突破了 1亿吨大关，达到 1. 227亿吨。与此
同时，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也从 1995年的 7.6%
升至 2004年的 40%。尽管 2004年中国的原油进口
来源于 20 多个国家，但从沙特和阿曼的原油进口
量位居前列，分别是 1724.43万吨和 1634.78万吨。
可见，海湾六国的原油出口对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已日显重要。在石油安全战略正快速纳入世界能源

体系之时，石油安全和进口已是中国发展与海湾六

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双方应建立起互利共赢的能源

合作机制，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本文将在介绍中

国与海湾六国能源合作现状的基础上，简要分析双

方能源合作的特点、优势及其挑战。 
一、中国与海湾六国能源合作的现状 

在过去 10 多年间，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
作已形成一定的基础，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具

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增加原油进口 
在海湾六国中，阿曼曾是对华出口原油最多的

国家。早在 1989 年，就已开始向中国出口一定数
量的石油，1993 年向中国供应原油 406.09 万吨，
占其原油出口量的 10.43%，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
25.94%；1994 年向中国供油 336.74 万吨，占其原
油出口量的 9.98%，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 27.28%。
1993年 7月，李岚清副总理对海湾地区进行友好访
问，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宣布从 1995 年起每年从
沙特进口 350万吨原油，并从科威特、阿联酋等国
进口原油，从而改变了中国在海湾六国中仅从阿曼

进口原油的单一局面。其实，沙特是海湾六国中对

华供油最早的国家。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开始审
慎地与中国进行石油合作，其基础工业公司（萨比

克公司，SABIC）曾通过香港向中国内地出口石油
和石化产品。1999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3日，江
泽民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与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石油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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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备忘录》，强调石油市场稳定对世界经济的重

要性，认为沙特曾为确保世界石油价格的稳定发挥

了突出的作用，中方愿意继续加强与之在石油领域

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关系。尽管阿曼对华出口原油于

2000年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 1566.08万吨，但 2001
年以后，沙特对华出口原油的数量就开始超过阿

曼，并呈逐年增长之势。2002年，沙特对华出口原
油 1139.04万吨，而阿曼对华出口原油 804.59万吨；
2003年，沙特对华出口原油升至 1517.62万吨，而
阿曼对华出口原油 927.74 万吨；2004 年，沙特对
华出口原油更是高达 1724.43 万吨，占中国进口总
量的 14%，占进口国别的第一位。当然，令人可喜
的是，阿曼的对华原油出口量也于同年实现了重大

突破，升至 1634.78 万吨。据阿曼央行年报，2004
年，中国已成为阿曼原油的最大进口国，其对华出

口原油占其原油出口总量的 40.3%，而来自科威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原油进口总计只有 274.03万吨。
中国购买巴林原油的数量则更为有限。仅在 2002
年 5月签订了购油合同，合同额共计 500万美元。
可见，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作尚有很大的潜力

可挖。 
中国很早就已开始直接从海湾六国进口石油

且不断扩大进口量。这不仅缓解了能源紧张状态，

而且还有助于扩大和加强与海湾六国的经贸往来，

促进双方的贸易平衡。如今，中国已成为海湾六国

最大的石油买主之一。 
（二）开展油气工程项目承包 
中国石化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具备雄厚

的实力和先进的技术，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完

全有能力参与国际合作，开展油气工程承包业务。 
海湾战争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CNPC）

曾参加科威特油井的灭火工作，帮助其迅速恢复石

油生产，受到了科政府的高度赞扬。在科加速进行

石油重建工作中，中国也曾积极争取承包工程项

目，如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经过 3 个月
的艰苦努力，击败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

国的 9家著名公司，于 1992年 11月 4日在艾哈迈
迪（AL-Ahmadi）炼油厂的重建工程项目上中标，
项目总值达 1500万科威特第纳尔（约合 5200万美
元）。尽管合同额不大，合同业务也较单一，但该

项目却是中国公司向科承包工程专业化领域进军

的标志性项目，也是进入科承包工程市场后的一次

质的飞跃。该项目已于 1994年 2月 28日以出色的
质量按期完成。 

1995年 12月 30日，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与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KNPC）签署了在科西部油
田建立 27号、28号集油站和 260公里输油管线项
目的合同，旨在将科石油日生产能力提高 41万桶。
集油站项目是中国公司在海外石油领域合同额最

大的总承包项目之一，合同额达 1.1699亿科威特第
纳尔（约合 3.94亿美元），总工期为 34个月。两个
集油站已分别于 2000年 12月 25日和 2001年 3月
22日投入使用，到目前为止运转基本正常。集油站
项目的成功建设标志着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已进

入全方位、高层次、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1996 年 9 月～1999 年 2 月，中国港湾建设集

团总公司（ CHEC）承揽了科威特的舒埃巴
（AL-Shuaiba）南北油码头修复项目，合同额为
6107万美元，完成营业额为 5100万美元。1997年
6月～1998年 9月，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总公司（SEI）
承揽了科四个 3万吨浮顶油罐项目，合同额为 967
万美元，完成营业额为 860万美元。 

随着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深化，石油钻

井也走向了海湾市场，并充分显示了实力。自 1999 
年以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的中
原油田与世界著名公司展开竞争，相继进入了卡塔

尔和沙特的石油工程服务市场。中原油田钻井队自

2000年 1月 1日起在卡塔尔开钻，共开钻 22口油
井，交井 21 口。卡钻井项目可称得上是中原油田
近年来所中标的国际项目中工期最长、合同额最

大、技术要求最高的项目。2001 年 3 月，中原油
田作为中国第一家石油工程队伍也成功地打入了

沙特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市场。它的“中国 1 号”
（Sino-1）、“中国 7 号”（Sino-7）、“中国 5 号”
（Sino-5）和“中国 6号”（Sino-6）钻机相继进入
沙特市场，使其在沙特的钻机达到 4台，初步形成
市场规模，为进一步开拓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如此，中国与海湾六国在石油工程项目承

包方面的合作依然很有限，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中

国应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发挥更大作用。 
（三）合资兴办炼油和石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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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湾六国中，最早在中国合资兴办炼油和石

化企业的国家是科威特。“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

司”（简称SACF，撒可富）于1985年注册成立，1991
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档部工业区正式投产，是由中

国、科威特和突尼斯三国共同合资兴建的大型氮、

磷、钾（NPK）复合肥生产企业，建设总投资达5800
万美元，是当时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间最大

的经济合作项目，被邓小平同志誉为“南南合作典

范”。 
勿庸置疑，在海湾六国与中国合资兴办炼油和

化工企业方面成绩最为突出的国家当数沙特。自

1990年 7月 21日与中国建交以来，沙特就一直高
度重视培育中国的石油市场。1993年，曾与中国化
工进出口公司（SINOCHEM Imports & Exports 
Company）商谈过在中国合资兴办炼油厂的计划。
1996 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曾积极
推动两个与中方合作的炼油厂项目：其一是在山东

青岛附近建造一个日提炼沙特原油 20～30 万桶的
炼油厂，总投资额约 15亿美元，其中，沙特占 45%，
韩国双龙精油株式会社为 15%，中方为 40%；其二
是准备改造、扩建广东茂名的国营炼油厂，由沙特

投资 10 亿美元。但是，这两项投资计划当时都受
到中国有关政策的制约。1997年起，阿美石油公司
和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公司开始计划参与中
国福建的石油、石化项目，包括扩建一座炼油厂和

另建一座石化厂。此项目已于 2001年 10月获得中
国国务院的同意。① 

2005年 7月 8日，福建炼油乙烯一体化合资项
目工程在泉州举行开工仪式，开始进入正式建设阶

段。这一项目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中外合资炼油化工

一体化项目，总投资额达 35 亿美元，由福建炼油
化工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中国）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阿美石油公司三方按 50%、25%、25%的
投资比例兴建，将于 2008 年全面建成投产。项目
建成后，总炼油能力将达到 1200 万吨/年。同时，
该项目还将新建一套 80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65
万吨/年聚乙烯、40万吨/年聚丙烯和一套 100万吨/
年芳烃装置，并配套建设一个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
和其他公用工程。为了与合资炼油厂的生产配套，

—————————— 
①朱威烈：“阿拉伯产油国对华能源合作的轨迹考察”，

www.ciis.org.cn（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2005/06/29。 

三方需成立一个成品油营销合资公司，在福建省范

围内批发和零售其石油产品，阿美石油公司将获得

在华建立至少 600座合资加油站的权益。    
至于中石化附属的山东青岛炼油厂项目，则因

阿美石油公司考虑到福建项目更为重要而暂时搁

置。目前，阿美石油公司已与中石化重新启动该项

目谈判，谈判进展顺利。与此同时，由中石化、山

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青岛市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等共同投资的青岛炼油厂已在开工建设之中，阿

美公司可能会购入青岛炼油厂的股权或进行增资，

最终方案尚未确定。据业内人士称，阿美石油公司

将投资 11.7亿美元，在 2005年底之前完成这项交
易，这将是该公司向中国石油炼制业进行的第二宗

投资，与沙特旨在提高对中国原油销售的计划一

致。阿美石油公司可以在青岛炼油厂项目中持股

20%～40%，该炼油厂预计于 2007年上半年竣工投
产，年原油加工量为 1000万吨。② 
（四）合作勘探与开发新油气田 
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石油企业的油气

勘探开发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确立了“立足国内、

发展海外、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发展战略，在利用

“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在与世界跨国石油公司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壮

大了综合实力，并在 10 多年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
成果，不仅获得了份额油气和石油美元，而且带动

了劳务、技术和装备出口。在与海湾六国合作勘探

开发新油气田方面，中国在科威特、沙特和阿曼所

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具体表现为：  
1.中国与科威特的合作 

1992年底，科威特石油总公司（KPC）下属的
科威特海外石油勘探公司（KUFPEC）参与中国南
海的油气勘探和开发，与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

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联合，共同开发中国海南

崖城 13-1号天然气田。该油气田是一个大型项目，
总投资达 11.3亿美元，其中，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占
51%，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占 34.3%，科威
特海外石油勘探公司占 14.7%，已于 1996年正式投
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同外国公司合作的

大型海洋油气项目，预计能稳定提供天然气 20年。
—————————— 
②“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将与中石化在青岛共建炼油厂”，

www.mofcom.gov.cn，2005/07/13。 

http://www.ciis.org.cn
http://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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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城 13-1气田的作业权已于 2004年 1月 1日移交
给中方。 

2004年 7月 12日，中石化开始竞标科北部靠
近伊拉克边界的 4个油田，其剩余可采储量约为 58
亿桶，预计每天石油输出量介于 40～90 万桶。在
此之前，中国在科石油投资基本为零。中石化将在

未来的 20年时间内投资 20～60亿美元，以 10%的
股份与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德士古公司

（ Chevron Texaco）、法国道达尔公司（ Total 
Finaelf）、加拿大一家公司、俄罗斯一家公司以及另
外两家由英国石油（BP）和埃克森美孚牵头的公司
“同台竞技”。与其他海湾国家相比，中国每年从

科进口的石油十分有限。因此，能源专家认为，参

与海湾油气开发、进口海湾石油是中国能源战略

“走出去”的一个重点，参与科油田的竞标则有助

于中国巩固其在海湾地区的成果。此外，中国最大

的石油商——中石油也正在科物色新的石油项目。 
2.中国与阿曼的合作 

中国各石油公司特别是中石油一直努力进入

阿曼市场。近年来，其下属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

开发公司（CNODC）已投资 1.7亿美元与阿曼穆罕
默德•巴尔瓦尼（Mohammed Ali Al-Barwan）私人
公司（即MB石油服务公司，MB Petroleum Services）
签订了合作协议。2002年 4月 30日，中国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与阿曼MB石油服务公司联营购
买了阿 5 区块油田，成立了达利石油公司（Daleel 
Petroleum）。中方投资 5000 万美元获得了该区块
勘探开发 50% 的权益，这是中国石油公司以产品
分成的方式在海湾六国所获得的第一个石油勘探

开发区块。2002 年 10 月，中国阿曼混委会（Joint 
Commission）强调了双方在石油、投资领域合作的
重要性，阿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有计划在上海开

设办事处。 
2004年 10 月中旬，中原油田获得了中石化海

外实施项目阿曼 36、38 区块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
的管理权。这两个区块分别位于阿西部和西南部，

面积分别为 1.8556 万平方公里和 1.7436 万平方公
里。大量地质资料分析显示，36区块具有油气成藏
的基本条件，有望成为阿曼盆地勘探的新领域。38
区块北部也具有较好的油气勘探前景。2005年6月，
中原油田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海外项目研究人员

完成了 36、38 区块的勘探部署，并顺利通过了阿
曼石油项目联管会验收并获准实施，这标志着中原

油田在阿勘探研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① 
2005年 6月 1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与阿曼石油公司在阿首都马斯喀特签署合作谅解

备忘录。双方将要加强在油气开发、下游项目等领

域的投资合作。 
3.中国与沙特的合作 

中国企业在沙特境内参与石油、天然气领域的

合作起步较晚，到 2003 年才实现较大突破，中石
化工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共同投资，并在沙特注册

了中国沙特天然气有限公司，中方控股 80%，并于
2004 年 3 月 7 日中标沙特东部鲁卜哈利（Rub 
al-Khali）沙漠 B 区块、总面积约为 3.88 万平方千
米的天然气田开发项目。该项目是中石化与沙特石

油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全面合作的一个新起点，

也是两国多年来在石油化工领域合作的重要成果。

多年来，双方的合作主要是在原油贸易和下游的炼

油、化工的合作上，这次通过公开透明的投标、中

标和正式签约对沙特鲁卜哈利北部B区天然气田进
行风险投资，标志着双方开始了全方位的合作。 

二、中国与海湾六国能源合作的特点： 

（一）能源合作的格局从单一到多元 
中国需要稳定的海湾石油，海湾也需要稳定的

石油市场。在过去 10 多年中，经过中国与海湾六
国的共同努力，双方的能源合作格局已逐步从单一

走向多元，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格局。这种合作格

局的多元性既表现为合作形式的多样性（如积极开

展石油工程项目承包、合资兴办炼油和石化企业、

合作勘探与开发新油气田等），也表现为开展原油

贸易对象国的增递性，即从 1989 年时的惟一供油
对象国——阿曼，到 1995 年逐渐增加了沙特、科
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已包括海湾六国。

尽管 2004 年来自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原油
进口总计还不到 300万吨，但相信这种局面很快就
会得到改变。一方面是因为科威特石油公司（KPC）
于 2005年 3月 29日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并与中
国签署了长期原油供应协议，将对华的石油出口量

逐步升至 7万桶/日；另一方面是因为阿布扎比国家
—————————— 
①“中原油田完成的阿曼 36/38区勘探部署获批”，中石化

新闻网，2005/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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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公司（ADNOC）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
司于 2005年 6月 13日签订了一项在石油领域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并表示阿联酋有责任向中国提供其

所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 
（二）能源合作项目的投资规模日益扩大 
中国与海湾六国合资兴办的第一家石化企业

是于1985年注册成立、1991年正式投产的“中国阿
拉伯化肥有限公司”（SACF），建设总投资为5800
万美元，是当时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间最大

的经济合作项目。而2005年7月8日开始进入正式建
设阶段的福建炼油乙烯一体化合资项目，其投资总

额超过35亿美元，是中国石化行业第一个全面一体
化的合资项目。此外，预计于2007年上半年竣工投
产、由中国石油化工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合资

兴办的山东青岛炼油厂项目总投资也将达到11.7亿
美元，可见，中国与海湾六国能源合作项目的投资

规模增长之快是惊人的。  
（三）能源合作的战略“从走出去买油”到“走

出去采油” 
近年来，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作既有“请

进来”的一面，也有中国各大石油公司积极“走出

去”的另一面。它们通过投资、购股、分成、承包、

参建等各种方式进入海湾六国，从“走出去买油”

转变为“走出去采油”，即从“贸易油”转向“份

额油”。尽管“贸易油”仍是主渠道，“份额油”

是辅渠道，但随着“份额油”掌握得越来越多，中

国利用海湾六国石油资源的主动权就越大，中国石

油进口量受价格波动的影响也就越小。
①
在与海湾

六国合作采油方面，中石油集团是最早走进海湾六

国的大型企业，并为此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如 2002
年投资阿曼 5 区块勘探开发，2004 年 3 月中标沙
特东部鲁卜哈利沙漠 B区块的天然气田开发，2004
年 10月获得阿曼 36、38区块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
的管理权，2005年 6月与阿曼石油公司签署合作谅
解备忘录以加强在油气开发、下游项目等领域的投

资合作等。 
（四）能源合作的企业有可能从官办垄断到官

办与民办并存 

—————————— 
①曹新：“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人民网

2004/12/30。 

长期以来，与海湾六国开展能源合作的中方主

角分别是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即中石化集团公司

（SINOPEC）、中石油集团（CNPC）和中海油总公
司（CNOOC）。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正在积极
尝试与海湾六国合资兴办炼油厂，其中辽宁的大连

实德集团和湖北的天发集团公司是两个典型的例

证。 
2004年 6月 17日，大连实德集团提出了与沙

特萨比克公司合资建设一个 1000 万吨的炼油厂和
130万吨的乙烯装置的合作项目。②这是一个上下游
一体的项目，地址设在大连旅顺的双岛湾。其实，

早在 2002 年该集团就已与萨比克公司进行相关谈
判。同年 6月，萨比克公司代表团访问实德，并签
署了意向协议书。拟议项目总值 416亿元人民币，
约合 50亿美元，预计于 2010年竣工，双方各持股
50%。但业内人士普遍担忧，实德集团不能通过中
外合资而最终进入石化产业，无法获得石油国际贸

易的经营权，因为民营企业即使可以进入石油产

业，其项目也要经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论证审

批。 
2003年底，中国最大的民营成品油销售企业湖

北天发集团公司继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之后获得了

国内第三张成品油批发牌照。为了解决油品的供应

问题，打破大型国有石化企业对油品生产的垄断，

天发决定与沙特的石油公司合作，投资 500亿元人
民币，在中国中部兴建一座可加工原油 2100 万吨
的炼油厂项目。若此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天发则将

成为集油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石油公司，并

对国内三大石油石化公司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作

构成压力。 
2005 年 6 月 29 日，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GUPC）在北京宣布成立，标志着中国民营资本
已全面进入由国企一统天下的中国石油垄断行业。

该公司是由中国的 30 多家民营油气企业共同发起
设立的，以从事石油勘探开采、炼油化工、进口贸

易、批零销售为主，采取逐步扩大的模式吸纳上、

中、下游民营石油企业加盟，为中国的各类民营石

油企业提供一个平等参与、合作共赢的开放平台。

—————————— 
②蔡敏：“民营资本突入石化禁区”，《中国石油石化》2004

年第 8期，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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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能否在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作中发挥积

极的作用尚待检验。 
三、中国与海湾六国能源合作的优势 

（一）中国与海湾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 
近十多年来，中国与海湾六国的经贸关系呈现

出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双边贸易额从 1991 年的
15亿美元猛增至 2004年的 247.3564亿美元，扩大
了 16 倍以上。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海湾六国已
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第八大出口市场和第

九大进口来源地。 
中国与海湾六国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一个显

著标志是海湾六国的财经大臣和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联合代表团于 2004年 7月 4～7
日访问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湾阿拉

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

合作框架协议》，并于 2005年 4月 23～24日和 2005
年 6 月 20～21 日完成了两轮自由贸易区谈判。随
着“中国－海湾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政治与经济

的相互需求将使中国与海湾六国的关系进入全方

位和深层次发展阶段，这对双方的能源合作非常有

利。 
（二）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具有互

补性 
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能源发展战

略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

和供给体系，结合“走出去”战略，支持和鼓励中

国企业合作开发海外石油资源，以确保中国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所需的石油资源。 
海湾六国则为改变油价波动所带来的被动局

面，尽快适应世界能源市场的需求和变化，自 1996
年以来就已开始对自身的能源战略进行调整，从以

出口原油为主逐步转向建立勘探、开采、提炼和运

输一体化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这一战略举措为

中国开拓海湾石油市场提供了良机。因为，中国石

化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先

进的技术，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在同海湾六

国协作时拥有自己的优势，完全有能力参与竞争。

以炼油业为例，中国依靠自主开发的技术，已基本

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过近两年的石油石化

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中国炼油业的生产规模

和技术装备水平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体上已进

入了世界炼油大国的行列。2004年，中国加工的石
油达到创记录的 2.73亿吨。预计到 2010年，中国
的炼油能力将增至 4亿吨。 
当然，海湾六国能源发展要务是为自己得以安

身立命的石油找到可靠的买家。由于中国经济的腾

飞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它们普遍看好中国巨大

的石油需求市场，希望自己的石油流向中国市场。

所以，在“9·11”事件后，一些海湾国家出于对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满，力图改变长期以来过

分依赖西方、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提出

了“能源东向”的经济能源发展合作战略。其主要

考虑是：通过扩大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石

油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实现石油勘探、开发、生产、

销售体系和市场流向等方面的多元化，以实现政治

上的抱负，即借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方力量牵

制西方的霸权行径，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四、中国与海湾六国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大国争夺海湾对双方的能源合作造成很

大掣肘 
长期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从各自的战略

利益出发，围绕着海湾能源进行争夺。它们在海湾

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已根深蒂固，对

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心存戒备，都在竭

力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外来者染指，对中国

的海湾石油供应构成挑战。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

伊拉克战后，美国对海湾地区的能源控制能力大大

增强，这一格局增加了在能源上直接遏制中国的砝

码，使中国欲利用与该地区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开

展正常的能源合作面临一定难度。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印度对海湾六国石油

的争夺，印度是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

大石油消费国，其原油需求约 70%依赖进口，加之
距海湾较近，国内的炼油设备也较适于精炼海湾原

油。因此，印度的石油资本必将加速进军海湾，对

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作构成挑战。 
（二）海湾六国的投资环境使双方的能源合作

存在一定风险 
2004 年 9 月，美国风险咨询公司（Kroll Risk 

Consulting Company）根据美国的海湾政策和政治
取向以及海湾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种类

特征公布了该地区的投资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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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分析和量化的方法将风险度分成了九个级

别，厘定了海湾六国投资风险的清晰概念，其中，

沙特在海湾六国中投资风险度名列第一。沙特的投

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安全风险（高/
重大风险级：6级），其中国际争端影响（重大风险
级：5级）、恐怖主义威胁风险（高/非常高风险级：
8级）、防卫和安全设施风险（高/重大风险级：6级）；
2.经济和金融风险（高/重大风险级：6级），其中经
济和财政稳定性风险（高/重大风险级：6 级）、经
济和金融调控风险（高风险级：7级）、商业基础质
量风险（低重大风险级：4级）；3.政治风险（高风
险级：7 级），其中政治稳定性风险（高/非常高风
险级：8级）、地区稳定性风险（高/重大风险级：6
级）、国际盟友风险（高/重大风险级：6级）。① 

（三）“亚洲溢价”（Asian Premium）使双方能
源合作面临阻力 

长期以来，出于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的考

虑，中东地区的一些石油输出国对出口到不同地区

的相同原油采用不同的计价公式，从而造成亚洲地

区的石油进口国要比欧美国家支付较高的原油价

格。这种不平等的价格，即所谓的中东原油“亚洲

溢价”，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

越来越为亚洲国家政府和石油消费者所关注。2005
年 1月 6日，由印度主办的“亚洲主要石油供应国
与消费国部长级圆桌会议”得到了中国、日本、韩

国等亚洲主要石油消费国以及沙特、科威特、阿联

酋和卡塔尔等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响应，重点探讨了

亚洲主要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如何稳定石油市场

和通过合作确保能源安全。由于中国从海湾地区进

口的原油量逐年递增，“亚洲溢价”对双方的能源

合作已产生越来越大的消极影响。以 2003年为例，
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的价格与欧美国家相比平均

高出 2.56 美元/桶；2004 年，中国进口原油 1.227
亿吨，其中 51%来自海湾地区，若价格降低，中国
可省掉 8 亿多美元。因此，“亚洲溢价”已严重影
响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中国应着手建立和发展自己

的原油期货市场，利用监管权和规则制定权来对石

油市场施加影响，使油价的形成能反映中国石油市

场的供求关系，并与海湾国家在石油领域继续发展

—————————— 
①“海合会成员国投资风险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网（www.mofcom.gov.cn），2004/10/18。 

“战略联盟”关系和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对中国而言，过多地依赖投资环境充满风险的

海湾六国的石油，可能成为能源安全战略方面的一

大问题，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利

益。因此，未来的中国石油进口应从分散风险着手，

以促进石油进口多元化为主，在确保海湾石油进口

的同时，加强与非洲、拉美、中亚以及俄罗斯等产

油地区和国家的互利合作，尽快建起自身的石油战

略储备体系，增加经济和社会安全系数。“中国要

以石油战略储备为中心、以‘石油金融’为载体，

以‘风险采购’为切入点，并注意做好三者间的衔

接，构筑起应付油价暴涨和短期供应中断的风险屏

障体系。”②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 
②杨中强，张宏：“为 21世纪中国‘加油’——中国石油

安全战略的构建”，新华网 200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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